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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县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
第5号提案的答复

周振宇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快我县充电桩建设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您提出的建议将对我县城市建设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2023年底，充电桩建设职能移交我局，我们在深入调研淅川县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、增长趋势、人口密度以及交通流量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，与城市规划部门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科技局、工信局、交通局、电业等部门紧密合作，科学布局规划。例如，在城区公园大型停车场，按照较高的车辆与充电桩比例进行规划，以满足出行和休闲人群的充电需求；而在居民区，则根据居民人口和购车意向，分阶段逐步完善充电桩设施建设，既避免了资源的浪费，又确保了居民充电的便利性。
截至目前，我县共建成包含县人民医院、崇德公园、香花国家电网、八仙洞景区、荆紫关等在内的公共充电站60个，充电桩381个，主要服务于社会车辆充电，并覆盖主要停车场、酒店及县国道边、企事业单位区域，辐射公共充电服务半径2公里的充电网络，满足了目前淅川县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的需求，初步形成“城区全覆盖、乡镇有延伸”的充电网络布局。
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，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丽！衷心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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